附件3

申请编号：                     受理编号：
申请日期：                     受理日期：


烟 花 爆 竹
经 营（零售）许 可 证
申  请  书
申请        变更


[bookmark: _GoBack]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制


填  写  说  明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变更分别填写本申请书的许可证申请表、变更分别填写本申请书的许可证申请表、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本申请书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字迹要清晰、工整。
3.申请书封面的“申请编号”“申请日期”“受理编号”“受理日期”由许可证发证机关填写，“受理编号”“受理日期”应与受理通知书的受理编号、日期一致，申请书的其他内容均由申请单位填写。
4.申请书中“单位名称”指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或者预先核准的单位名称；“经办人”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事宜的人员；“联系电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
5.申请书封面“单位名称”处应盖申请单位公章，如无公章，签名处按指纹即可。
6.申请书表格中，除“单位网址”“电子信箱”“传真”是可选项外，其他栏均为必填项。其中：
申请书与工商营业执照所载的事项相同的，按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内容填写；
“登记机关”是指颁发工商营业执照或者预先核准单位名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全称；
“经济类型”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2011〕86号）、《国家统计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的通知》（国统字〔2023〕14号）的规定，填写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零售额”指填写本表时上年度的销售收入总额。以前未经营烟花爆竹的不需填写；
7.申请存放量不能超过地级市应急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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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 证 申 请 表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经营场所地址
	 
	邮政编码
	 

	经营类型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传    真
	

	单位网址
	
	电子信箱
	

	工商注册号
	 
	登记日期
	 

	登 记 机关
	 

	固定资产总值
	 
	零  售  额
	 

	从业人员
	 
	其
中
	负 责 人
	 

	
	
	
	销售人员
	 

	申请
经营范围
	爆竹类
	黑药炮
	C级（   ）

	
	
	白药炮
	C级（   ）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C级（   ）  D级（   ）

	
	
	手持（插入）喷花
	C级（   ）  D级（   ）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转烟花
	C级（   ）

	
	
	无固定轴旋转烟花
	C级（   ）D级（   ）

	
	升空类
	火箭
	C级（   ）

	
	
	双响
	C级（   ）

	
	
	旋转升空烟花
	C级（   ）

	
	吐珠类
	药粒型吐珠
	C级（   ）

	
	玩具类
	玩具造型
	C级（   ）  D级（   ）

	
	
	线香型
	C级（   ）  D级（   ）

	
	组合烟花类
	同类组合
	C级（   ）  D级（   ）

	
	
	不同类组合
	C级（   ）  D级（   ）

	申请存放量
	公斤（产品总药量）

	申请意见
	
本单位符合《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条件，并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